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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公告

为确保驾驶人自身驾驶安全及公共交通
安全，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
七十九条有关规定，决定注销当事人的机动车
驾驶许可。现公告送达《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
决定书》，限被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人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中吴
大道1519号）领取《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
书》（正本），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

以在《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送达之日
起60日内向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在6个月内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具体信息详见“常州市公安局”网站
（gaj.changzhou.gov.cn）首页之通知公告栏目
的《关于<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的送达
公告(202403)》。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24年3月15日

关于《注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决定书》的送达公告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五
十一条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公告一批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具体信
息可在常州市公安局网站（gaj.changzhou.

gov.cn）通知公告栏目的【2024年第十二批公
告】查询。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2024年3月15日

关于机动车牌证作废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市区机动车停车秩序管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常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
律法规之规定，自2024年3月20日起，将如下路段确定为机动车停车秩序严格管理路段（简称“严管路段”），现予以公布：

关于公布机动车停车秩序严格管理的路段

下列车辆系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新北大队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 2023 年 10
月 18日前依法扣留，请当事人携相关合法证
件，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新北交警大队
（本市河海中路89号）接受处理，逾期仍未提
供合法证明、补办手续或者接受处理的，本大
队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予以处理。具
体 信 息 详 见“ 常 州 市 公 安 局 ”网 站（gaj.
changzhou.gov.cn）首页之通知公告栏目的
《关 于 对 逾 期 未 接 受 处 理 车 辆 的 公 告
（202402）》。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北大队
2024年3月15日

关于对逾期未接受处理车辆的公告

辖区

钟楼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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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道路名称
延陵西路
怀德北路
公园路
通江南路
广化街
西横街
东横街
南大街
星园路
关河西路
长江中路
三堡街
星湖路
劳动西路
西直街
西瀛里
青果巷
杨柳巷
横兴路
清潭路
县直街
西河沿
会馆浜
勤业路
大庙弄
平新路

起点
怀德北路
劳动西路
延陵西路
关河西路
弋桥

北大街
化龙巷

延陵西路
勤业路

晋陵中路
中吴大道
南运桥
运河路
长江路
大华路
南大街
南大街
延陵路
广化街

劳动西路
局前街
南运桥
劳动路
长江路
庙西巷
勤业路

终点
晋陵路

关河西路
吊桥路

万福桥地道
劳动西路
怀德北路
北大街
弋桥

龙江中路
中吴大桥
勤业路
龙江路

蓝天花园
勤业路
早科坊
早科坊
晋陵路
西瀛里
西瀛里
长江路
延陵路
后马路
木梳路
劳动路
北大街
新庄路

辖区

天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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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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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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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27

道路名称
和平中路
晋陵中路
关河中路
延陵中路
劳动西路
兰陵北路
新堂路
晋陵南路
关河东路
博爱路
中吴大道
晋陵中路
和平北路
兰陵北路
局前街
劳动中路

清凉东（西）路
龙华（东、西、中）路

环西路
唐家湾
中吴大道
清蒲路
武青北路
光华路
武青路
延青路
优胜路

起点
劳动中路
关河中路
晋陵中路
和平北路
和平中路
兰陵广场
竹林西路
劳动西路
丽华北路
和平北路
长江中路
关河中路
关河东路
劳动西路
和平北路
和平中路
兰陵北路
竹林西路
竹林西路
局前街
丽华路
和平路
和平路
兰陵路
洗米弄
武青路
光华路

终点
中吴大道
龙城大道
和平北路
牌楼弄
兰陵桥
中吴大道
飞龙东路
中吴大道
和平北路
化龙巷
丽华北路
劳动西路
劳动西路
武进大桥
晋陵中路
优胜路
龙游路
竹林西路

常州站北广场
晋陵中路
青洋路
清凉西路
小东门路
青洋路
牌楼弄
延陵路
中吴大道

辖区

新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道路名称
通江中路
汉江东路
晋陵北路
龙锦路
太湖路

河海中路
南一路
南二路
南三路
南四路
南五路
北一路
乐山路
龙须路

大渡河路
汉江路
龙沧路
兴业路
福泰路
巢湖路
竹山路

太湖东路
燕山路
惠山路
泰山路
岷江路

起点
龙城大道
晋陵北路
龙城大道
北塘河路
晋陵北路
通江中路
南三路
南五路
南一路
南一路
北一路

新龙二路
科勒路

长江北路
竹山路
晋陵路
河海路

通江中路
太湖中路
通江路
龙锦路

晋陵北路
河海路
龙锦路

龙城大道
衡山路

终点
黄河中路
通江中路
黄河东路
通江中路
泰山路
泰山路

长江北路匝道
北一路
南二路
南二路
南二路

长江北路
辽河路
华山路
嵩山路
建东路
湖兴路
泰山路
竹山路
嵩山路
河海路
东经120
珠江路
珠江路
汉江路
惠山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对违法停车行为，在提醒纠正（告知）的同时依法予以抓拍取证、处罚、拖移等
处理。

请广大市民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养成规范停车的良好习惯，倡导文明出行，共同创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4年3月15日

本报讯（于远航 夏丹）近年来，
美容美发店、婴幼儿培训机构、健身房
等场所的经营者在大批顾客支付预付
款后恶意违约甚至跑路的现象时有发
生，消费者往往维权无门。3月12
日，武进区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美
容美发店预付卡合同纠纷案，认定
储某某、张某某、杨某某三人在经营
活动中存在欺诈消费者的主观故
意，在退还消费者预付卡余额的同
时，还应按照余额的三倍承担赔偿
责任。

当天，参与本案诉讼的消费者
中有6人出席庭审。预付卡余额
高达 9 万元的消费者章佳佳（化
名）在法庭上激动地说：“之前我还
担心起诉劳神费力，追不回自己的
损失，此次胜诉增强了我对司法维
权的信心。”

去年2月，在武进区“诗某”美容
美发店充值了预付卡的消费者吴瑾
（化名）发现，该门店突然变更了招

牌，成了“乔某”美容美发店。她上门询
问，新店老板称原老板把店转给了他，除
非按照一定的比例重新充值，否则，之前
的预付卡全部作废。意识到先前充值的1
万多元很可能打水漂，吴瑾立即通过微信
联系“诗某”美容美发店老板要求退款，不
料，钱没拿回来还被对方拉黑。

当年2月至6月，因原经营人跑路，无
人退还消费者预付卡内余额，武进区消费
者协会收到了相关投诉100余起，警方出
警调解80余次。

因微信等联系方式无法联络到原经
营人，也没有途径获取原经营人更详细
的个人信息与联系方式，消费者陷入了

“维权难”的困境。针对这一情况，武进
区消费者协会主动与区检察院对接，引
导、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承办检察官
助理张杰介绍，28名参与本案诉讼的消
费者预付卡余额共28万余元；在该店充
值的所有消费者，预付卡余额总计达
100多万元。

武进区检察院初步调查发现，“诗某”

美容美发店是一家个体工商户，注册经营
人为储某某。2023年2月，该店在未提前
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注销了工商登记，同
一地址上又由其他人重新注册了一家美容
美发店。检察机关初次拨通储某某的电话
时，储某某说自己并非真正的老板，拒不解
决纠纷，而后电话停机，彻底失联。

因联系不到储某某，消费者打算通过
诉讼方式维权，希望取得检察机关的支
持。武进区检察院分别召开检察官联席会
议与听证会，最终认为，本案消费者属于维
权弱势群体，检察机关应支持消费者起诉，
并通过主动行使调查权，查明实际受益者
和经营者，让其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武进区检察院经调查发现，消费者在
“诗某”美容美发店充值的预付款进入了
张某某个人的银行账户，店铺转让协议
则由杨某某与新店老板签署，两人是“诗
某”美容美发店的幕后老板。调查显示，
类似的预付卡纠纷并非首次发生，张某
某与杨某某曾在苏州、无锡等地共同经
营美容美发店，曾因拒不退还消费者预

付款被当地商务部门行政处罚，并被
消费者诉至法院。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经营者未事
先通知已交预付款的消费者并作出
妥善安排，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约定提
供商品、服务又无法联络的，视为欺
诈行为。“诗某”美容美发店恶意跑路
的行为，完全符合消费欺诈的构成要
件。根据这一条例，检察官指导消费
者按照退一赔三的标准提出了惩罚
性赔偿诉求。

2023年8月，消费者的代理律
师向武进区法院递交了诉状，并及
时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成功查封了
三名被告名下的现金、股票、房产、
汽车等足额资产。武进区检察院和
区消费者协会同时向法院提交支持
起诉书。今年1月，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之前拒不出面处理消费
纠纷的三名被告迫于压力均到庭参
加案件审理。

针对预付卡合同纠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三被告被判预付卡余额“退一赔三”

本报讯（李翔 董心悦）近日，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天目湖
服务区12315消费维权服务站挂牌
成立，旨在助力消费纠纷、消费投诉

“不出服务区”就得到高效解决。这
也是常州地区首个在高速公路服务
区设立的消费维权服务站。

据了解，将维权服务站“搬”上
高速公路，是为了有效解决公路服
务区消费纠纷、投诉处理不便等问
题。“天目湖服务区每日来往人员
多，消费种类多样，我们将依托维权
服务站及时受理一般性消费纠纷，
为来往消费者提供统一、高效的消
费投诉处理平台，切实维护广大司
乘人员和游客的合法权益。”溧阳市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挂牌当日，溧阳市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在服务站对来往旅客开展了
消费维权宣传活动，发放法律法规知
识宣传资料近300份，接受咨询40
余人次，并向他们传授“三无产品”的
辨别方法等，。工作人员还向维权服
务站工作人员进行了消费维权调解
相关培训。

我市设立首家高速公路
服务区消费维权服务站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整顿、规范消防产品市场秩序，杜绝因销售、使用不合格的
消防产品而带来的火灾隐患，连日来，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深入各领域场所
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常消 何嫄 图文报道

近日，钟楼区永红村委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邀请辖区内妇女代表、巾
帼党员代表、退伍军人、少数民族同胞前往红梅公园，开展以“梅花香自苦寒
来，花儿与你一样红”为主题的踏青赏梅摄影活动暨妇女儿童维权周活动。

此次活动以梅为喻，勉励女性和党员同志感受梅之不凡品格，立足岗位、
敬业奉献，传播清正廉洁的社会风尚。 高茹 图文报道

本报讯（徐蕾 吴小燕） 招聘
会开到“家门口”，服务跟着群众需
求走。3月12日上午，新北区新桥
街道道乡广场人头攒动，一场“家
门口”的招聘会在此举行，45家优
质企业提供各类就业岗位 3500
余个，涵盖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养老、物业等领域，岗位包括
一线操作工、仓管员、文员、保安、
护理员等。

招聘会刚开始，47岁的陈丽平
就直奔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简单交
谈几句后便确定了面试的时间和
地点。陈丽平告诉记者，去年她从
一家机械制造厂离职，正为再就业
发愁，前两天社区打来电话，向她
推荐了两家合适的企业，上述企业
正是其中之一。退役军人殷先生
说，招聘会开到家门口，招聘企业
大多是辖区内的，更好地满足了

“离家近”的需求。
为推动就业服务向社区延伸，新

北区以道乡社区为试点，构建常态化
“家门口”服务体系，提供“一公里闭
环”便利就业服务。此前，新桥街道通
过联动“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借助信
息平台数据和网格员“铁脚板”，全面
摸清辖区内劳动者就业失业状况、就
业技能、求职意向和培训需求，并建立

“一人一档”劳动者就业需求库。同
时，针对居民年龄偏大，工作技能单
一、适岗能力弱等特点，街道提前对接
部分招聘门槛低、位置离家近、用工需
求量大的企业参加招聘会，许多岗位
就业年龄也放宽到了50岁。

下一步，新桥街道将进一步打
造零工集市、零工驿站等服务平台，
并常态化把就业服务送进公园、商
超、集市、车站，推动更多群众“在家
门口就业”。

离家近、门槛低

新北：3500个岗位送到“家门口”

本报讯（赵霅煜 妇幼宣） 3月11
日，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的员工纷
纷转发热议监控之前录到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医院检验科门诊组长傅银锋纵
身一跃伸出援手，及时救治了一位晕血
男孩。

2月底，13岁的常州男孩小伟跟着
母亲到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做常
规检查。抽血后，还没来得及走到休息
椅上，小伟就晕倒了，家人怎么叫都没
反应。就在这时，傅银锋敏锐地发现了
状况，立即叫上同事浩振嘉，他自己则

纵身一跃，翻过抽血窗口的台面前去帮
忙。傅银锋一边安抚焦急的母亲，一边
紧急呼叫院内120，并和浩振嘉一起将
小男孩抬到抢救床上，送至一楼抢救
室，确保孩子在第一时间得到最专业的
救治。

“感谢检验科帅气的男医生，在我们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纵身一跃伸出援
手。”小伟恢复后，他母亲再次来到抽血
区检验科，向傅银锋和浩振嘉表达了衷
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一个小小的举动，传
递了医者真诚的善意和温情。

傅银锋提醒，有晕血或晕针史的患
者可在采血前主动告知医务人员，提前
做好应对措施。抽血窗口免费提供糖
果，低血糖患者也可自备巧克力。

男孩晕血，医生纵身一跃伸出援手

本报讯（黄洁璐 王婷） 打哈
欠、长时间不目视前方等行为，都
会被“第三只眼”捕捉，并向驾驶
员发出“警示”，从而减少交通事
故的发生。记者 13 日从溧阳市
客运有限公司获悉，目前，该公司
的 160 辆公交车已加装“主动安
全预警系统”，通过“第三只眼”
的动态监控、实时提醒，完善安全
管理体系。

公交车“主动安全预警系统”
放置于驾驶区域、挡风玻璃后，
该系统依托车载智能终端，运用
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对驾驶员
状态进行全方位监控，同时，后
台系统根据采集的数据进行安
全驾驶评估，方便管理人员遏制
安全隐患。其中，系统的摄像头

通过采集驾驶员的行为，监测分析
分神驾驶、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并
发出报警；两个显示屏则对路面和
车辆两侧行人过近、车道偏移等状
态进行实时提示，为驾驶员提供安
全驾驶辅助。

“每次我要犯‘春困’或注意力不
集中时，系统就会语音提醒‘请专心驾
驶’。”16路公交司机黄爱芬体验该系
统后，对监控和辅助安全驾驶功能觉
得很满意。

溧阳市客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系统报警干预，能做到全
方位监测驾驶员不良驾驶行为，有
效识别违法违规的高风险驾驶员信
息，建立档案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守护乘客
出行安全。

监控疲劳驾驶、分神驾驶并发出报警

溧阳160辆公交车加装“第三只眼”


